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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河南省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》（豫建行规〔2025〕2号）第八条规定：“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负责组织、指导、协调本辖区内各物业管理区域成立业主大会或者业主代表大会（以下统称业主大会），选举业主委员会，派员参加业主大会会议，监督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，调解物业管理中的纠纷；社区居（村）民委员会负责协助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做好业主大会相关工作。”
对照上述规定，业主委员会备案流程不符合我局2025年度权力责任清单相关要求，现决定删除该流程。
特此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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